深圳市宝安区建设局业务办理中心

办公地点: 宝安区海关大厦九楼19号窗口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2：00，13：30～17：00

服务指南之三
3.4建设工程施工（监理）招标投标情况报告备案指南

（2008年5月修订）

招标投标情况报告备案是建设工程施工（监理）公开招标、邀请招标活动结束后依法应当办理的事项，完成本备案后，公开招标、邀请招标工程可缴纳有关工程报建规费，并进入《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申办环节。
一、办理条件

1、招标工程已完成评标工作，并已根据评标委员会提出的评标报告和推荐的中标候选人按规定确定了中标人；

2、招标工程在招标公告或投标邀请书和招标组织形式备案环节有欠缺的材料，已按承诺补齐；

3、招标工程未涉及尚未结案的有效举报投诉案件；

4、主管部门未发现招标投标活动中有违法违规问题。

二、办理程序

第一步：自确定中标人之日起7日内，到区建设局业务办理中心提交招标投标情况报告备案；

第二步：到市建设工程交易服务中心宝安分中心办理中标结果公示；

第三步：公示结束无异议，到区建设局业务办理中心领取《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程序完成证明书》。
三、办理时限

即到即办，进入绿色通道的工程优先办理。
四、办理地点

宝安区新安二路海关大厦9楼19号窗口。
五、提交材料

1、招标投标情况报告（原件1份）；
2、审定标底（设有标底的需提交，复印件1份）。
六、相关示范文本

《深圳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情况报告示范文本》，可在“宝安建设信息网”（www.szbajs.gov.cn）的“办事指南”中下载。
七、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2、《深圳经济特区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投标条例》；

3、《深圳经济特区建设工程监理条例》；

4、《关于加强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的若干规定》（深府〔2008〕86号）。

八、违法后果

根据《深圳经济特区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投标条例》第63条第3款和《深圳经济特区建设工程监理条例》第25条的规定，招标人未办理有关备案、报告、批准、确认手续的，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九、重要提示  

1、招标投标情况报告是对整个招标投标工作的总结和确认，应当言简意赅，全面反映情况。报告应当包括以下主要内容：招标方式和招标组织形式、投标报名情况、合格投标人的确定情况、评标委员会的组成、截标、开标、评标的基本情况、招标投标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处理结果、最终评标结论及中标人的确定。

2、招标人在领取《程序完成证明书》前，请先缴纳交易服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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